
 - 1 -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

话精神,全面落实“天津八条”,践行“产业第一、企业家老大”理

念,我市出台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》(简称

《意见》),从六方面 19条政策,向民营企业的痛点、堵点精准发力,

着力破解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,激发民营经济活力,推动天

津高质量发展。 

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,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

重要力量。去年 11月 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

重要讲话,表明党中央毫不动摇鼓励、支持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

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,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

力。天津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特别是企业家的需求,在已有系列政策

的基础上,重磅推出民营经济“19条”,以升级版的政策,用更高标

准、更实举措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。 

《意见》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、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、增

强企业核心竞争力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

权益、优化对民企的服务六方面提出 19条具体举措。 

“三个一律”全减免 

企业开办零收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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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方面,《意见》提出,大力减免涉企行政事

业性收费。在我市地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取消的基础上,除

涉及公共安全和生态资源项目,授权地方制定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

费一律免征;对地方有权确定标准的政府性基金一律免征;中央和地

方共享的政府性基金,地方留成部分一律免征。 

全面取消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收费。市政配套基础设施用地采

取代征制度,供热工程建设实行市场化。 

地方权限内税费按法定税率最低水平执行。对新开办企业免

费发放印章。 

切实减轻企业社会保险费负担。持续推进增值税实质性减税

和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免税。清理规范涉企中介收费和各类保证

金。实施企业用地优惠政策,实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,发挥政府采

购定向支持作用。 

450亿真金白银 

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

在加强金融政策支持方面,《意见》提出,稳贷增贷不断贷,安

排不少于 100亿元的再贷款和再贴现资金,专项用于地方法人金融

机构增加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;不少于 100亿元的常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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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贷便利资金,对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法人金融机构提供流

动性支持。 

做强担保,设立规模为 50亿元的天津市融资担保发展基金,支

持融资担保机构设立。 

设立专项基金,设立规模为 100 亿元的民营企业发展专项基金,

对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但暂遇资金困难的优质民营企业进

行股权投资,引入符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落户。分期设

立总规模为 100亿元的民营企业纾困基金,为上市和拟上市民营企

业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。 

支持自主创新 

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

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,《意见》提出,支持企业自主创新,

落实国家企业研发经费税前加计扣除政策,对企业研发经费进行后

补助,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。 

对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和领军培育企业实施重大创新项目(含创

新平台建设)分别给予最高 500万元和 300万元补助。为民营企

业在智能网联车、工业机器人、智能医疗等方面搭建应用示范场

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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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力民营企业总部经济发展。对在津新设总部的企业给予最

高 3000万元补助,新设总部的企业可对高管人员给予奖励。 

支持民营企业开拓国(境)外市场。将企业在新兴市场、“一

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地区参加展会、进行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的

资金支持比例提高到 70%。 

落实“非禁即入”“一视同仁” 

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

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方面,《意见》提出,实施新版市场准入负

面清单,在市场准入、审批许可、经营运行、招投标、军民融合等

政策执行上“一视同仁”,不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。 

建立合理投资回报机制,每年推出一批高质量项目吸引民间资

本参与。 

梳理政府对企业失信事项,依法依规限期解决。清理政府部门

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,建立台账、限时清零,严重拖欠的列

入失信“黑名单”。 

“疑罪从无”让企业轻装上阵 

打击黑恶为发展保驾护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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